附件二


104至106年度公共電視收視質研究計畫
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
1  研究設計規劃與執行：（本項權重：50%）

· 研究方法不設限，但研究設計之資料應盡量詳盡，如採用調查法，應附問卷；如採用焦點團體或深度訪談，則應附題綱。
2  投標價格與價格完整性、合理性（本項權重：20%）
· 投標價格

· 各細目單價組成之完整性與合理性

3  廠商相關經驗與實績：（本項權重：20%）
· 研究團隊組成、人員學經歷及實績

· 實際參與本案的研究團隊名單

· 公司財務狀況及財務管理

· 公司組織架構、人力與設施
· 計畫管控及執行能力

4  簡報（本項權重小計：10%）

· 簡報內容

· 答詢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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